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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建三

今（2010）年元月十一日財團法人公視基金會董事長鄭同僚提出申請後，法院禁止八位基金會董事行使職權；十三日，明華園團長兼公視董事陳勝福向法院提告，指鄭同僚涉嫌瀆職、侵占與背信；二五日，新聞局提出民事訴訟，聲請法院解除鄭同僚董事（長）職務。

為何會有這些動作，如何解得？有正解、有負解。
正面觀之，這顯示我們的公視法超越多數西歐國家，讓捍衛公視政黨獨立屬性的主張，得到尚能揮灑的自主空間。不要忘了，2008年5月以後，中央社及中央廣播電台的董事長都因行政權更易而跟隨改變。其次，新聞局沒有動用行政法權而是訴請民法解決爭端。這可能出於首長的善意或利害評估，不想讓有心人藉機就此聲稱，台灣得來不易的公視之相對獨立性，再次被侵犯；這可能是我們的社會或政黨權力的分配，距離合理的平衡雖然還有差距，卻在本案已經牽制掌權者，使其憚於恣意行事，擔心若一意孤行，勢將牽動在野輿論的炒作；這也可能純粹是公視集團規模及影響力還不是太大，其資源職位雖有一些，畢竟還不算多，執政者明智地不願授人大做文章之話柄，是以暫時棄之不為可惜，反正最遲至今年底，公視五頻道經營者就可以走馬換將。
負面觀之，風景迥異。公視法創立於解嚴未久之際，何以獨大的國民黨願意放手，讓公視董事的產生過程接受部分立院的間接監督，並讓無給職的董事互選薪資比照部長的董事長？箇中原因或許是，該規定雖然是當時在野黨及媒改人士的主張，它所爭取到的部分程序成果，仍然無礙於執政者任用自己選定的人出掌要職。藍綠兩黨同樣都深諳其間道理，差別在於其所託付的人，專業能力、資歷及其經營成績，可能不同。
這次撤換公廣集團經營團隊的火車頭不一定是新聞局，也可能是國民黨籍黨工幹部、立委或其他行政政務官員。這是權力運作的幽微綿延連貫，讓人難以捉摸與著力。早在2007年11月15日，洪秀柱與江義雄等人就在立法院全院聯席會議提案並獲通過：『凍結「對財團法人公視基金會捐贈」9億元之二分之一』。原因是不滿6月出掌新聞局長的謝志偉；12月，公視新經營團隊在謝的祝福下產生。2008年5月以後，如《新新聞週報》所說，這個不滿移轉至公視總經理馮賢賢，至10月，執政黨的不滿首度明確表現為：試圖撤換總經理，因此得換董事長。若非如此，新聞局無須在28日補足6位董事。面對這個局勢，董、總或許認為溝通不再有用，是以在12月10日在未經董事會決議的情況下，假借四家報紙刊登半版廣告，等於是以「奇襲」的手法，公開爭端。執政黨無法接受這個方式的「勸諫」，不肯嚥下這口氣，於是撤換總、董的堅持與動作不減反增。

公視報紙公告直接衝擊的林益世等立委隨即提案，想要增加公視的董事人數，通過更合法因此表意更加清楚或說招搖的方式，達到改選董事長，進而解聘總經理的目標。該案在2009年6月12日通過，公視基金會董事會席次由最多15人增加至21人。新聞局據此在7月31日另提名8位新董事，至此，綠藍時期提名的董事員額是7與14人。單看數字，國民黨政府是掌握了公視法通過議案的門檻：「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國民黨輕「敵」，做為當事人的董事長若不能信服，並不會知難而退，而董事長的策士更不會接受換人，是以就會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抵抗；其次，新聞局提名的新董事對於公視理念的認同與論述積累，聲望與成績固然有目共睹，卻不容易自動轉化成為能量，為換人的正當性加分，即便新董事有心，也不一定有力。
國民黨換人的有力依據之一，在於公視工會對董、總的超低度評價，董、總及其支持者則另有說法。對此，我曾經表示在沒有徹底調查前，外人不好多說，這裡另得補充三點；一是董、總及其支持者不應只是認為員工的極低評價，來自於被改革的反彈；二是如果真是改革，卻還遭致這麼大反彈，董、總真能自反而縮，全無自省？三是執政黨若以工會意見作為換人的重要依據，並無不可，但讓人驚訝政治威權者居然會這麼重視工會，重視勞動者集體組織與力量的人，都不免「受寵若驚」！
其次，我得重申我對管理團隊的兩個負面觀感。一是第四屆公視總經理高舉收視率（這裡得再次聲明：收視率雖然不能不用，但怎麼善用得有智慧），一是第四屆公視董事會對於爭取公視規模的擴大，並不在意。前者不明智，但政府自己似乎也接受收視率意識的領導；後者是更大的認知困境與無意擔當責任。總經理馮賢賢及其支持者好像認定，公視在沒有更好的績效之前，擴大與否不是最重要問題。相當有趣或怪異的是，長期發言監督公視的立洪秀柱去（2009）年一月指公視「恃寵而嬌」、「不缺錢就是缺績效！」，剛好正與這個見解完全重疊。這樣看來，將績效改善與規模大小分開看待，而不是將績效究竟如何定義及其改善的目標，連同公廣集團的規模等課題，放在同一個架構（改進台灣傳媒生態使其符合社會的需要）考量，居然是政府與本屆公視高層的「共識」。對於關注台灣媒體與民主政治、文化與經濟的人，這是一大讓人扼腕之處。因此，假使換人可以得到新的契機，並無不可；特別是總經理本無法律任期保障，董事長是否有三年任期，法無明文規定，至少，存有不同解釋的灰色空間。問題在於，要怎麼行動，才可以在政府換人之際，同時促成這樣的契機之出現？
公廣集團的最大癥結不一定在於換人，但師出若是有名，而這個名是可以振奮人心的願景、是可以作為推進下一波興革的文件依據，則換人的格局與意義，就會跟著擴大。無論是公廣集團或說任何傳媒，政治力的負面操弄或影響，都不容易避免，惟除非出現特定情境，台灣的表意尺度與社會監督的能量多少已經使得言論緊縮或政治力的赤裸干預，不再容易湊效。反向觀之，這次公視事件還能搬上台面，不也可以作為一種說明，讓人據此指出公共產權的媒介果然比私人傳媒的置換，更有公開的程序與監督，從而至少在形式上更為符合民主參與的要求嗎？置入行銷漸次囂張的近幾年，還能讓人不說政商的力量一直想要滲透傳媒，不理會傳媒人的專業、誠實與公正之信念嗎？
公廣集團的困境在於，政治系統迄今還沒有重視傳媒（包括電視）政策。因此，假使政府換人意外地、湊巧地提供一個機會，並且所換之人如前所說，對於公共傳媒有其良好的認知與能力，且又在因緣際會之下，這一批人適巧有可能得到執政者的信任（公廣集團經營者固然不需要也不應該聽命於任何權力單位，包括執政者，但顯然也不需要不取得其信任或支持），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或者，更具有規範意味地說，是不是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將公廣集團幾年來所遭遇的困境，與其向前擴大與進步所需具備的認知，及其所可能為台灣帶來的遠景，充分在這樣的轉折點，和盤與詳細周延地做出紀錄、說明與呼籲，甚至比照2008年12月10日的大動作，引發視聽並據此使其作為動能，要求甚至責成政府不得不作回應？這些思維或許不無「機會主義」的味道，是以有人可能認為不足為訓，但是，「偶然」促成的良性變動時機稍縱即逝，行動者假使沒有掌握契機，輕是扼腕，重是失責。以上這些認識未能勸服當時有機會作此安排的朋友，雖然機會已經消逝，但無論是作為當時情境的如實還原，或是作為事後諸葛的重新建構，藉由記協年報，表明於此，對於端正日後公廣集團及台灣傳媒興革的大方向之認知，仍有必要。
